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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决定书
塔乌市监处罚〔2025〕193号
当事人：乌苏市供排水有限责任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4202230791581W
住所（住址）：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乌鲁木齐南路玉泉巷
经营者：尚**
2025年7月11日，我局执法人员来到乌苏市供排水有限责任公司客户服务中心开展监督检查，在该公司客户服务经理高**的陪同下，对乌苏市部分小区民用水表检定情况进行了查看，情况如下：乌苏市林苑小区3号楼5单元1楼居民在用水表，张贴有首次强制检定合格证，器具编号：50505，检定日期：2013年11月13日；2号楼1单元1楼居民在用水表，张贴有首次强制检定合格证，器具编号：08640，检定日期：2013年11月12日。如意小区1号楼3单元201居民在用水表，器具编号：90017491，检定日期：2013年11月11日；2号楼2单元102居民在用水表，器具编号：08716，检定日期：2013年11月11日。颐和小区5号楼2单元601居民在用水表，器具编号：32548，检定日期：2014年10月13日；6号楼1单元402居民在用水表，器具编号：415630，检定日期：2014年7月21日。热电嘉苑小区8号楼1单元801居民在用水表，器具编号：90008670，检定日期：2013年8月22日；11号楼2单元401室居民在用水表，器具编号：90009711，检定日期：2013年8月22日。上述4个小区共计8块民用计量水表已超过6年使用期限，均超过检定周期仍继续使用，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计量检定规程》（JJG 162-2019）7.5检定周期的相关规定。
执法人员通过查看乌苏市供排水有限责任公司客服中心收费处自来水收费系统发现，当事人收取的各项费用中含“启停报停费”“阀门龙头费”“安装维修费”，但在当事人公示的价格目录中，并未看到相应价格公示。
另发现当事人出售的含安装费15口径物联网水表的公示价格为455元/块，销售价格有4种分别为455元/块、463元/块、483元/块、580元/块，当事人销售价格与公示价格不一致。
当事人使用超检定周期计量器具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未按规定明码标价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和《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第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水表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批准，于2025年7月14日立案调查，并指派孙洁、汪杰为办案人员调查处理此案。
调查认定的事实：
一、当事人使用超检定周期计量器具的行为
经查，林苑小区居民所使用的计量水表首次检定日期是2013年11月，开始使用时间是2014年1月；如意小区居民所使用的计量水表首次检定日期是2013年11月，开始使用时间是2013年12月；颐和小区居民所使用的计量水表首次检定的日期是2014年7月到10月，开始使用时间是2014年12月；热电嘉苑小区居民所使用的计量水表首次检定的日期为2013年8月，开始使用时间是2013年8月。截至执法人员检查时，乌苏市城区内在用水表共有59846块，到期未轮换的居民所使用的计量水表分别是杨家庄子新村190块；南区巷600块；北区巷162块；朝阳路社区65块；颐和小区741块；如意小区54块；热电嘉苑小区221块；啤酒厂家属院小区283块；热电厂家属院小区73块；如意巷58块；棉纺厂家属院214块；林家家属院120块；试验站60块；林苑小区141块；中和春天花园241块；人力资源小区246块；运管小区16块；税苑小区180块；大桥巷116块；景悦小区134块；隆港小区82块；金融小区32块；博乐园小区396块；百货公司58块；康居苑小区32块；九恒苑小区128块；西城社区商铺322块；煤矿家属院177块；园林巷129块。涉及楼房和平房共29个小区，共计5271块。当事人已构成使用超过检定周期计量器具的违法行为。
二、当事人未按规定明码标价的行为
经查，当事人在经营场所公示栏处公示的价格项目如下：不同规格的普表、物联网水表、铜球阀、闸阀、法兰闸阀、法兰蝶阀、排气阀、快速堵头、快速球阀、堵头、PVC堵头、PPR堵头、PE堵头、接头、PVC接头、PPR接头、PE接头、过滤器、锁闭阀、哈弗接、生胶带、胶皮、螺丝、胶。但当事人实际收取了“启停报停费”“阀门龙头费”“安装维修费”等未在价格公示表中进行公示的费用，因当事人部分票据丢失，违法所得无法计算。当事人已构成未按规定明码标价的违法行为。
三、当事人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水表的行为
经查，该公司供水分为城区供水区域和农村供水区域，供水区域内居民使用的计量水表公称通径有DN15（俗称15口径）和DN20（俗称20口径）2种。该公司对申请新开户的用户或水表损坏无法使用，需要新安装或更换的收取销售计量水表的费用。销售的计量水表分为普表和物联网水表2种，其中物联网水表有15口径、20口径、25口径、40口径、50口径、80口径、100口径、150口径、200口径9种型号。
2025年3月27日前，该公司城区供水区域销售的15口径物联网水表价格为室内安装463元/块（含安装费），室外安装580元/块（含安装费）；农村供水区域销售的15口径物联网水表的销售价格为室内安装483元/块（含安装费）和室外安装580元/块（含安装费）。该公司城乡供水客户服务中心在接到公司内部通知后，于2025年3月27日公示新调整的水表价格，15口径物联网水表的销售价格统一调整为含安装费455元/块。因该公司工作人员在新价格公示后未按公示价格执行收费标准，截至2025年4月26日期间，含安装费的15口径物联网水表实际售价出现455元/块、463元/块、483元/块、580元/块的情况。高于公示价格销售15口径物联网水表共42块（3块+9块+30块=42块），其中以463元/块的价格销售15口径物联网水表3块，多收价款24元，（463元/块-455元/块）×3块=24元；483元/块的价格销售15口径物联网水表9块，多收价款252元，（483元/块-455元/块）×9块=252元；以580元/块的价格销售15口径物联网水表30块，多收价款3750元，（580元/块-455元/块）×30块=3750元。合计多收价款：4026元（24元+252元+3750元=4026元）。
依据《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十六条的规定，我局于2025年8月4日向该公司下达了《责令退款通知书》，截至2025年8月14日，该公司共计向用户退还多收取的15口径物联网水表销售费用4026元，消费者多付价款均已完成退还。根据《价格违法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实施办法》第九条：“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按没有违法所得论处：（四）多收价款全部退还的”的规定，当事人已将多收价款全部退还，按照无违法所得论处。
当事人已构成标价之外加价出售水表的违法行为。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现场笔录1份，证明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乌苏市供排水有限责任公司在用水表和15口径物联网水表使用及销售情况进行现场检查的经过；
2.《询问笔录》1份，笔录（一）证明乌苏市供排水有限责任公司高于公示价格出售含安装费的15口径物联网水表的时间、数量、金额。笔录（二）证明乌苏市林苑小区、如意小区、颐和小区、热电嘉苑小区计量水表的安装开户日期以及使用超过检定周期的小区居民水表数量；
3.《营业执照》及法定代表人尚**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由当事人提供，证明当事人经营主体资格和经营范围及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信息；
4.授权委托书1份、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委托人、受委托人身份信息及委托事项、期限、权限；
5.常用材料价格公示表1份，共4张，证明当事人公示含安装费的15口径物联网水表价格为455元/块的事实以及收费项目公示的具体内容；
6.2025年4月销售明细1份，共16张，证明当事人销售含安装费的15口径物联网水表价格为455元/块、463元/块、483元/块、580元/块的事实；
7.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4月26日期间以463元/块、483元/块、580元/块销售含安装费的15口径物联网水表的销售明细各1份，分别为1张、3张，共5张，证明当事人以高于公示价格销售含安装费的15口径物联网水表的具体明细。销售票据记录各1份，分别为1张、3张，共5张，证明当事人以高于公示价格销售含安装费的15口径物联网水表销售具体数量和金额的事实；
8.当事人提供的城市水表使用情况说明1份，由当事人提供，证明当事人在用水表的数量以及使用超过检定周期未更换的水表小区名称和数量；
9.当事人提供的退费明细复印件1份，134张，证明当事人已将多收取的费用全部退还的事实；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计量检定规程》（JJG162-2019）复印件1份，证明当事人使用的计量器具的检定周期。
以上证据材料均由当事人核对无误，并签字确认。
当事人使用超检定周期计量器具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第十一条第二款“使用实行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向当地县（市）级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指定的计量检定机构申请周期检定。当地不能检定的，向上一级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指定的计量检定机构申请周期检定”的规定。
当事人未按规定明码标价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经营者销售、收购商品和提供服务，应当按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规定明码标价，注明商品的品名、产地、规格、等级、计价单位、价格或者服务的项目、收费标准等有关情况。”和《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第七条第二款“经营者提供服务应当标示服务项目、服务内容和价格或者计价方法。”的规定。
当事人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水表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经营者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的规定。
我局于2025年10月11日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塔乌市监罚告〔2025〕145号），告知了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视为放弃此权利。
鉴于当事人非主观故意，在案件办理过程中积极配合调查，主动承认违法事实并提供了相关证据材料。但因当事人违法行为较多，使用超过检定周期的涉案计量器具数量较大，涉及民生影响范围较大，当事人不具备不予行政处罚、减轻、从轻或者从重行政处罚情形，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第二十一条“违法行为人不具备不予行政处罚、减轻、从轻或者从重行政处罚情形的，应当给予一般行政处罚。”的规定，综合考虑个案情况、当事人主客观情况等相关因素，决定给予当事人一般行政处罚。
对当事人使用超过检定周期的计量器具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三条：“属于强制检定范围的计量器具，未按照规定申请检定和属于非强制检定范围的计量器具未自行定期检定或者送其他计量检定机构定期检定的，以及经检定不合格继续使用的，责令其停止使用，可并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决定对当事人处罚如下：处600元罚款。
对当事人未按规定明码标价的行为，依据《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第二十二条“经营者违反本规定有关明码标价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有关规定进行处罚。”和《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十三条第（二）项：“经营者违法明码标价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二）不按照规定的内容和方式明码标价的。”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决定对当事人处罚如下：处3000元罚款。
对当事人加价出售物联网水表的行为，依据《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十三条第（三）项：“经营者违法明码标价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三）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或者收取未标明的费用的。”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决定对当事人处罚如下：处3000元罚款。
综上，决定对当事人处罚如下：
处6600元罚款。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没款缴至中国建设银行塔城地区分行乌苏新区支行（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41号，用户名：乌苏市财政局，账号：65001642200052500066）。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乌苏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乌苏市人民政府（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39号财政大楼三楼行政复议办公室）申请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直接向乌苏市人民法院（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40号）提起行政诉讼。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乌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0月20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四份，一份送达，三份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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